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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及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对非

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依据本通知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，必须同时满

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以及财

政部、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非营利组织； 

（二）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； 

（三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外，

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； 

（四）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，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

支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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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，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

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，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采取转赠

给与该组织性质、宗旨相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，并向社会公告； 

（六）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

权利，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、

自然人和其他组织； 

（七）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，不变相

分配该组织的财产，其中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

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（含地市级）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

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，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 

（八）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、费用、损失应

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、费用、损失分别核算。 

二、经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

非营利组织，凡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应向其所在地省级税务主管机

关提出免税资格申请，并提供本通知规定的相关材料；经地市级

或县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，凡符合规定

条件的，分别向其所在地的地市级或县级税务主管机关提出免税

资格申请，并提供本通知规定的相关材料。 



 - 3 - 

财政、税务部门按照上述管理权限，对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

的资格联合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定期予以公布。 

三、申请享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，需报送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报告； 

（二）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

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； 

（三）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； 

（四）上一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、公益活动和非营利

活动的明细情况； 

（五）上一年度的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，包括薪酬制度、

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、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、重要

人员工资薪金信息（至少包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）； 

（六）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

报告； 

（七）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

社会服务机构、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上一年度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材料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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